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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准备
1.主机位设备:电脑（使用有线网络）
钉钉软件能流畅运行,需自带或额外配有功能正常的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等，用以展示考生人像及后方场景,展示试题,与考官视频｡第二机位设备屏幕及备用设备需出现在画面中｡
2.第二机位设备:智能手机（使用4G或5G网络）
常见智能手机,腾讯会议软件能流畅运行，可正常使用视频通话功能,需配备支架，用以登录腾讯会议软件,展示考生前方场景, 保证考生腰部及以上部位、考生主机位电脑屏幕图像、备用设备能清晰地出现在画面中｡需关闭扬声器和麦克风。
3.备用设备:第二台智能手机作为应急联系设备，须为报考时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写的手机号,正面向上放置于第一机位和第二机位视频可见范围内,除接听报考学院电话外不得使用。备用设备应关闭声音｡在复试考核阶段应保持电话畅通，如报考时填报的电话号码已更换，应提前向报考院系报备。
4.提前测试设备和网络
需保证设备电量充足,网络畅通能满足远程复试需求,现场应保障有线宽带网､wifi､4G网络等两种以上网络条件，一种方式断网后可及时转换其他模式连接｡主机位设备使用有线网络,第二机位设备使用4G或5G网络｡备用设备应关闭声音｡所有设备调试完成后,关闭录屏､录像､分屏､投屏､录音､外放音乐､闹钟等可能影响复试的应用程序｡
5.复试所需用品
（1）本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
（2）准考证（A4纸打印，不得涂改或书写）
（3）本人签字的诚信复试承诺书
（4）报考学院复试细则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环境准备
1.在独立、安静、封闭的空间独立参加复试，空间内不得有其他人员，不得出现其他声音｡
2.复试期间视频背景不得使用虚拟背景。
3.考生周边1.5米范围内只能放置规定的设备和物品。
4.复试过程中,设备除登录规定软件外,不允许再运行其他网页或软件,不得以任何方式录像､录屏､投屏､分屏､录音｡
四､考生出镜要求
1.考生复试时全程免冠正对第一机位摄像头，保证面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未经复试工作人员同意不得操作双机位设备和备用设备。
2.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不得使用美颜、滤镜等更改人像，不得使用虚拟背景。
3.不得化浓妆，不得佩戴饰品、耳机、口罩等，头发不得遮挡面部和双耳，不得佩戴智能手表、手环以及智能眼镜等。
4.主机位设备置于考生正前方，第二机位设备置于考生侧后方45°位置。建议考生距离主机位设备摄像头约80厘米｡第二机位设备距离考生约80厘米。
5.考生复试期间一律不允许离开视频监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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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试全过程分解步骤（具体操作详见附件一）
1.按要求准备复试设备、复试环境、用品。在所有设备上下载安装钉钉、腾讯会议软件，在钉钉软件上完成注册激活、实人认证、资料上传（承诺书照片）、核对信息、签订承诺书，提前调试设备、网络、画面。考生必须用报考研究生时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写的手机号注册钉钉账号，进行实名认证。
2.复试前学院安排考生熟悉线上复试流程与要求，测试考生“双机位”设备和网络状况并调整，考生需确认复试时间，考生在考前认真检查应试环境是否符合要求。提醒：（1）关闭所有设备录像、录屏、音乐、闹钟等可能影响正常复试的应用程序；（2）关闭其它App消息通知；（3）第二机位手机的腾讯会议视频通话应设置打开摄像头,关闭麦克风和扬声器。
[bookmark: _Hlk65658250][bookmark: _Hlk65658811]3.正式开考前一小时考生须在主机位设备登录钉钉,第二机位手机登录腾讯会议软件,正式开考前半小时接受邀请进入候考环节, 按照候考工作人员指令完成第二机位连线、设备及环境检查、身份核验、承诺书宣读和出镜画面调整等任务。
4.查验完成后，请静坐等待正式复试邀请开始，不得离开视频画面，不得在候考工作人员查验确认视频音频设备后私自调整视频和音频设备。
5.接受邀请进入复试后，考生根据技术主考指令快速完成第二机位连线、设备环境检查、身份核验、出镜画面调整等任务，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操作设备。
6.如遇网络中断等突发状况，考生不要自行操作设备，原地等待考务人员联系。 
7.面试结束后，考生不得自行操作设备，等待视频通话结束。
六、复试违规处理
网络远程复试过程中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复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复试资格、取消复试成绩等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携带规定以外的材料或者电子设备参加复试的。
2.未按网络远程复试相关要求摆放视频机位，提醒后仍不改正的。
3.独立复试房间内有其他人员的。
4.未经监考员同意在复试过程中擅自离开座位或脱离视频监控范围的。
5.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复试资格的。
6.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复试的。
7.拒绝、妨碍复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的。
8.复试过程有录音、录像和录屏等行为，或将复试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的。
9.其他形式违纪、作弊行为。
对复试违规、作弊的考生，一律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严肃处理。对弄虚作假者或有学术不端行为者，不论何时查实均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入学资格或学籍，并通报考生所在单位，三年内不得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入学后3个月内，学院要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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